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富建建议函〔2025〕1号

关于富民县第十七届人大四次会议第 31号
建议答复的函

马学伟代表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修缮富民县城关派出所路段路面的建议》

收悉，现答复如下：

一、建议中关于“建议相关部门对该路段及时修缮，以改

善民生、提升城市形象，保障市民出行安全，减少交通事故的

发生”的建议

针对该建议，我局立即安排人员查阅资料、现场核查，该

道路已纳入富民县县城控制性规划，因为周边的棚户区改造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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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屋拆迁尚未完成，导致该城市道路至今未重新建设。2025年，

我局结合本县城市防洪排涝的现状及上级政策支持方向，已启

动中心城区排水防涝项目的编制，建设内容包含文化路地下防

洪排涝沟的重建和配套管网更新改造。该项目已按照流程上报

市发改部门，获批后即可实施，建成后将全面改善城区的城市

内涝和该段道路的通行条件。感谢您对富民县城市建设工作的

关心和支持。

附：代表建议办理意见反馈表

富民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2025年 6月 13日

（联系人及电话：叶疆，13888205301）

抄送：县委督查室/县政府督查室、县人大代表委

富民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5年 6月 13日印发


